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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法院发布4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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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大队深入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近日，青岛市黄岛区

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走进
辖区灵山卫街道承恩门社
区，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活
动（右图）。

活动现场，黄岛区消
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结合社
区火灾特点，详细讲解了
家庭日常用火、用电、用气
的安全注意事项，比如如
何正确使用燃气热水器、
离家时需关闭哪些电源开
关等；针对社区老年人重
点讲解了卧床吸烟、使用
老旧电器等常见火灾隐患
的危害及排查方法。同
时，宣传员通过社区火灾案例，让居民们直观感
受到火灾的无情，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
性。宣传员现场还向居民们演示了灭火器的正
确使用方法，并演示了如何利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弯腰低姿逃生等自救技能，确保居民在遇到

火灾时能掌握基本的逃生方法。
下一步，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入

社区、学校、企业等场所，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
安全宣传活动，全力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通讯员 李清浩）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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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区开展“我是小小消防员”科普实践活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8月18日，青岛市市北
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北
区文明办开展“我是小小消
防员”科普实践活动，让小
朋友“零距离”感受消防、体
验消防、学习消防(右图）。

活动现场，消防宣传
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
合家庭、校园火灾特点，深
入浅出地为小朋友讲解了
常见火灾预防、初期火灾
扑救、火场逃生自救、正确
拨打火警电话、日常安全
用火用电、消防器材标识
的作用等知识，就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消防安全问题
进行了答疑解惑，充分调
动了小朋友学习消防知识的兴趣。随后，消防
宣传员详细介绍了各种车辆的战斗性能、随车
器材以及主要功能用途，给小朋友展示了各种
器材的使用方法，小朋友带着好奇登上消防车

过了一把“消防瘾”。
下一步，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将继续开展丰

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营造良好的消防宣传氛围。
（通讯员 石欣玉）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刘格格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淦

案例一：
两男子非法狩猎野生鸟类41只被判刑

【案情简介】

2023年12月以来，王某、江某利用弓弩和疑似
气枪，以头灯照射、射击方式，多次非法狩猎野鸭1
只、野鸡35只、斑鸠5只。经鉴定，捕获的野鸡为环
颈雉，斑鸠为山斑鸠，野鸭为斑嘴鸭，均属于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指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王某、江某主动缴纳
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及评估费。

【裁判结果】

即墨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江某违反
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
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均
构成非法狩猎罪。鉴于二人均自愿认罪认罚，主动
缴纳生态环境服务功能赔偿金，可对其从轻处罚并
宣告缓刑。王某、江某的行为破坏了动物资源及自
然生态平衡，威胁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造
成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
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据此，即墨法院以非法狩猎罪，一审分别判处
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被告人江某
拘役6个月，缓刑1年；二被告人赔偿生态环境服务
功能损失费及专家评估费。

【典型意义】

常见的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有松鼠、刺猬、麻
雀、壁虎、蟾蜍等。这些动物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

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为此，法院提醒，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应自觉遵
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切勿因个人爱好、利益，
违法猎捕、买卖野生动物，不仅损害野生动物资源，
还有可能触犯刑法。

案例二：
一男子非法占用农田17.73亩被判刑

【案情简介】

于某在其租赁土地内非法开挖平塘，后在平塘
及周边土地上非法填埋、倾倒建筑垃圾、工业污泥
等固体废物，并收取费用。经勘测认定，于某非法
占用基本农田17.73亩，该土地种植条件遭受严重
毁坏。案发后，于某自行对土地进行了修复。经鉴
定，被破坏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损失142600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于某自愿缴纳上述费用。

【裁判结果】

即墨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违反土地管
理法规，非法占用基本农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数量较大，且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构成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

据此，即墨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一审判
处被告人于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
金1万元。

【典型意义】

于某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破坏耕地资源，造成
土地生态功能损失及周边环境破坏，法院在审理中
坚持惩治犯罪与生态环境修复并重，除了追究其刑

事责任外，还要求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民事责任，
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同时，
于某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自行对被破坏的土地进行
修复，经鉴定机构评定，达到土地复垦目标，法院酌
情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体现了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和恢复性司法理念。

案例三：
打击非法采矿 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处罚

【案情简介】

2015年以来，王某某未经批准，占用即墨区某
村集体土地采石和加工石子，共采石约1万平方米，
总价值约20万元。案发后，即墨区自然资源局以王
某某未经批准非法采矿涉嫌犯罪移交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审查后对王某某的犯罪行为作存疑不起
诉处理。即墨区自然资源局认为王某某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相关规定，对
其作出责令停止开采、没收违法所得15万元，并处
违法所得30%的罚款的行政处罚。王某某在收到行
政处罚决定后，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亦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经催告，王
某某仍未履行义务，即墨区自然资源局申请对王某
某强制执行。

【审查结果】

该案属于行政非诉审查案件。立案后，即墨法
院承办法官迅速联系王某某督促其履行义务，而王
某某称，其不知非法采矿的法律规定，且罚款金额
过高，故不同意履行义务。合议庭经审查认为，即
墨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
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
合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申请执行人
即墨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
决定书》相关内容准予强制执行。

【典型意义】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非法采矿可能会破
坏开采区的山体、土壤、河道和地表植被，导致

区域内生态系统功能丧失或者弱化，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即墨法院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依
法支持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不仅起到了
制止违法行为、强化威慑效果的作用，也为辖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
力司法保障。

案例四：
未经批准承包农村土地构成非法占用土地

【案情简介】

孙某与某村委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开发合同》，
并约定：该村委将某区域土地发包给孙某，孙某将
该土地用于建房、堆放沙土等，但未办理用地手
续。2023年10月，即墨区自然资源局经立案、调查
取证、告知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听证等法定程序
后，认为孙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土地。2024年2
月，即墨区自然资源局对孙某作出《土地违法案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孙某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并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所建的房屋和其他设
施。孙某不服诉至即墨法院，要求撤销即墨区自然
资源局的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根据即墨区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
孙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土地，即墨区自然资源
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孙某诉
讼请求。

【典型意义】

擅自占用土地，不仅扰乱土地规划的有序布
局，甚至会破坏生态资源平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占用土地。本
案中，当事人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就在该土地上
进行建设，构成非法占用土地，行政机关在责令其
停止违法行为后作出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通
过该案警示广大群众，土地资源用途各有规划，不
可违法占地，坚决杜绝因乱建引发的资源浪费与生
态破坏。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伊科

近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发布4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涉及非法狩
猎案、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非法采矿非诉审查案、非法占
用土地案等案件类型，通过以案说法，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引作用，让“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让“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成为全社会的
自觉行动，助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近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在市北区河西街道小
水清沟社区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案件，市北区人大代表及社区群众现场旁听案件。

据了解，2021年至2022年，王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多
次通过微信联系他人购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鸟及蓝
喉歌鸲共30余只，并放置在其经营的茶室对外出售，后被
公安机关抓获。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且
认罪认罚，积极缴纳罚金并退缴赃款。

市北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危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应予惩处。据此，市北法院以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审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1年9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某对判决结果表示服判且不
上诉，并保证不再收购、出售鸟类，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犯
罪行为的悔悟。

旁听人员表示，通过“零距离”感受庭审和宣判的庄
严过程，深刻体会到了司法的严肃与权威，这起发生在身
边的真实案例，是一堂生动的生态法治教育课，增强了群
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为增强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近日，青
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干警走进青岛枯桃花卉
交易中心、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双拥公园，开展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源头、链条治理”专
题普法宣传活动。

当天，崂山法院干警向现场群众发放
《环境资源审判宣传手册》，并介绍《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同
时，结合法院审理的典型案例，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枯桃花卉交易中心经营者讲
解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等违法犯罪
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需
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下一步，崂山法院将持续发挥环境资源
审判职能作用，深化普法宣传，以司法引领绿
色风尚，为推进崂山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买卖野生鸟类30余只

一茶室老板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获刑
崂山法院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市北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


